
巴中市人民政府
巴府函〔2014〕32号 

巴中市人民政府

关于调整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等级范围和
税额标准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级有关部门，巴中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483号）和《四川省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办法》（省政府令第7-1号），结合我市经济发展水平、土地利用状况和地价水平的实际，根据各县（区）、巴中经济开发区调查测算上报的方案，经市人民政府研究，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现将调整后的全市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等级范围和税额标准通知如下，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城镇土地使用税调整后的税额标准

（一）市级所在地巴州城区划分为四级：一级土地18元/平方米，二级土地14元/平方米，三级土地10元/平方米，四级土地6元/平方米。

（二）恩阳区城区划分为三级：一级土地10元/平方米，二级土地6元/平方米，三级土地3元/平方米。

（三）巴中经济开发区划分为二级：一级土地6元/平方米，二级土地4元/平方米。

（四）县城划分为四级：一级土地12元/平方米，二级土地9元/平方米，三级土地6元/平方米，四级土地3元/平方米。

（五）县、区工业园区土地为4元/平方米，重点镇土地为3元/平方米，除重点镇以外的其余建制镇（含工矿区）土地为2元/平方米。

二、调整后的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等级范围和税额标准从2014年7月1日起执行，原市人民政府批复的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等级范围和税额标准（巴府函〔2008〕28号）同时废止。各县（区）、巴中经济开发区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纳税等级范围和税额标准，由各县（区）人民政府、巴中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予以公告。

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城镇土地使用税按年计算，分期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征收管理工作由各级地方税务机关负责，各级地方税务机关要切实加强对调整后的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等级范围和税额标准的宣传，对偷、逃、抗税等行为，要依法查处；对全年已一次性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人，要比照调整后的税额标准进行结算，加大对补缴税款的征收力度；各县（区）人民政府、巴中经济开发区管委员要加强领导和协调，各有关部门要积极支持和大力配合，确保税款及时足额入库。

特此通知。
附件：调整后的巴中市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等级范围和税额标准

巴中市人民政府

 2014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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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的巴中市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等级范围和税额标准

	平昌县
	所处区域
	地 段 名 称
	土地等级
	税额标准

	
	城区
	1.新平街江阳路口至阳光小区（含友谊巷、天使广场、铁厂沟巷，汉中巷，百步梯，春生路、金佛花园步行街、花园街）。                                              2.新华街东段农场三叉路口至新华街西段电力公司家属院（含复兴巷，新北巷，新华南一、二、三巷，新华袁一、二、三巷，园丁巷，公园一、二、三巷，佛爷巷，向阳巷，堰池湾巷，春光苑步行街，北一、二巷）。
	一级
	12元/㎡

	
	
	1.阳光小区至三叉路（含明月一、二、三巷，旱桥一、二巷，漕田沟巷）。                                                                                      2.新华街西段电力公司家属院至酒香宾馆（含永生巷、状元小区、唐家碥巷、碾子巷、北三巷）。                                                        3.新华街东段农场三叉路口至自来水公司（含医药巷，归仁一、二巷，水井湾巷）；新华街东段江阳车站至三江大道路口（含幸福巷，伴山风景，三江大道，平安一、二巷）。
	二级
	9元/㎡

	
	
	城东大库至通河大桥头（望江街）；通河大桥头至酒香宾馆（含东风路，滨江路）；安家坝大桥至酒香宾馆 
	三级
	6元/㎡

	
	
	1.江阳车站（含江阳一巷）和自来水公司以东、酒香宾馆以西。                                                                                                    2.通河大桥头至星光工业园区（含星光大道，不含星光工业园区）。                                                                                                                                  3.酒乡路至金宝新区（含太平、光辉、五一、竹园、国光村）、小角楼三叉路至喻家溪方向。                             4.平昌县城规划范围内未列举的土地。
	四级
	3元/㎡

	
	工业园区
	星光工业园区
	　
	4元/㎡

	
	重点镇
	驷马镇、元山镇。
	　
	3元/㎡

	
	其他
	除重点建制镇以外的其他建制镇、工矿区
	　
	2元/㎡

	

	
	
	
	
	

	
	
	
	
	

	
	
	
	
	

	
	
	
	
	

	
	
	
	
	

	
	
	
	
	

	
	
	
	
	

	
	
	
	
	

	
	
	
	
	


抄送：市委办，市人大办，市政协办，市纪委，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检察院，巴中军分区。

巴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4月11日










PAGE  
— 1 —

